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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製造業重大職災死亡人數及災害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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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
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
雇主對於不能藉高空工作車或其他方法安全完成之2公尺

以上高處營造作業，應設置適當之施工架。

高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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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第1項

營造安全衛生標準第39條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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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設置平台、護欄等設備
已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高度
2m以上

已設置平台、護欄等設備
已採取防止墜落之必要安全措施

高度
5m以上

符合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高架作業
高架作業時，應減少工
作時間，每連續作業2小
時，休息時間：

1.高度2~5公尺者，至少有
20分鐘休息。

2.高度5~20公尺者，至少
有25分鐘休息。

3.高度>20公尺以上者，至
少有35分鐘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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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車灌裝前後，人員須爬至槽車上方開啟或關閉灌裝
孔蓋，勞工有墜落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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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人體從樹木、建築物、施工架、機械、車輛、梯子、樓梯
、斜面等墜落而言，包括所乘坐之場所崩壞動搖而墜落之情
況及碗狀砂坑埋沒之情況並包括與車輛系機械一起墜落之情
況，但交通事故外，因感電而墜落的歸類於感電。

災害類型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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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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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器具維修、歲修塗
裝、檢測、施工架組拆
等

高架作業
屋頂邊緣及突出物頂板
、易踏穿材料

屋頂作業
樓梯、作業平台、管道
間、裝卸貨碼頭等

開口部分

升降電梯、吊籠、高空
作業車等

升降設備
機台頂部、各類架高管
路

機械設備維修
貨車頂部、載運貨物平
台、堆高機等

運輸作業

易發生墜落、滾落災害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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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訂定墜落災
害防止計畫，依下列風險控制之先後順序規劃，並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
施：
一、經由設計或工法之選擇，儘量使勞工於地面完成作業，減少高處作業項

目。
二、經由施工程序之變更，優先施作永久構造物之上下設備或防墜設施。
三、設置護欄、護蓋。
四、張掛安全網。
五、使勞工佩掛安全帶。
六、設置警示線系統。
七、限制作業人員進入管制區。
八、對於因開放邊線、組模作業、收尾作業等及採取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
設施致增加其作業危險者，應訂定保護計畫並實施。

預防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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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辨識能力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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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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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垂直間隔建議
為30～35公

踏板安全梯面寬度
建議5公分以上

梯柱間距
30cm

頂板寬度12公分以上

繫材扣牢
兩梯腳完全撐開

防滑橡膠腳座套

內角75度

合梯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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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高度在2 公尺以上時，
依法規應搭設施工架、設置
工作臺或使用高空工作車。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具有堅固之構造。
2. 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3. 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75度以內，且兩梯腳

間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腳部有防滑絕緣
腳座套。

4. 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雇主不得使勞工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
備使用，並應禁止勞工站立於頂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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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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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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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風險控制措施

加高護欄高度營20(7)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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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梯踏板垂直
間隔以30公分
至35公分為宜

移動梯最下一級
梯面建議設置加
強片

伸縮梯總長度應
在8公尺以下

建議

移動梯型式可分為單梯、伸縮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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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上下移動梯、合梯時，建議穿著防滑工作鞋及手腳
隨時維持三點以上接觸梯柱、梯面，嚴禁人員手持工具
或物料攀登移動梯、合梯上下，防止發生墜落

①

②

③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移動梯及合梯作業安全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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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有 腳 輪 之移動式
施工架， 勞 工 作 業
時 ， 其 腳 部 應 以 有
效方法固定之 ；勞
工 於 其 上 作 業 時 ，
不得移動施工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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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使用
安全管理指引

高空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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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130205534A  號令修
正發布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最後生效日期：民國 114 年 01 月 01 日
※113年8月1日修正之第 227-1  條條文自114年1月1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 1130205534A  號令修
正發布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最後生效日期：民國 114 年 01 月 01 日
※113年8月1日修正之第 227-1  條條文自114年1月1日施行。

本次修正防墜法規本次修正防墜法規 高空工作車作業防墜措施
為避免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之人員遭受墜落、掉落物或
碰撞之危害，應使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帽
及CNS14253-1同等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修正條文第128條之1第7款）

1

屋頂作業防墜
應於工廠鋼構屋頂邊緣與周圍及易踏穿材料屋頂裝設女兒牆
或適當強度欄杆，及適當通道及堅固格柵等必要安全防護設
。
（修正條文第227條之1）

2
23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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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為一般擒墜設計，
設計的目的在當發生墜
落時，得以將人員擒墜
，並得以支撐身體之用

D級：符合A級之要求外
，附加裝設之元件，主要
是方便使用者連接於升降
系統

E級：符合A級之要求外
，附加裝設之元件在於
肩部兩側，適用於局限
空間進出

P級：符合A級之要求外
，附加裝設之元件在於
約腰部高度，主要是使
用於作業定位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裝備檢查及維護

防墜落裝備須於每次使用前實施目視檢查。

所有防墜落裝備應定期由指定人員實施定期檢查。

若裝備有任何傷害或安全疑慮時應立即汰換。

依照製造商所提供的指引進行檢查及保養。

需將所有的檢查保養紀錄造冊留存。

防墜落裝備應存放於涼爽、乾燥及乾淨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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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安全帶、安全母索規定
垂直安全母索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安全母索之下端應有防止安全帶鎖扣自尾
端脫落之設施。

每條安全母索應僅提供一名勞工使用。但
勞工作業或爬昇位置之水平間距在1m以下
者，得二人共用一條安全母索。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施工架與結構體妥實連接間距法條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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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9條第5款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45條第3款

屬於直柱式施工架或懸臂式施工架者，
應依下列規定設置與建築物連接之壁
連座連接：
間距應小於下表所列之值為原則

施工架在適當之垂直、水平距離處與構
造物妥實連接，其間隔在垂直方向以不
超過5.5公尺，水平方向以不超過7.5公尺
為限。但獨立而無傾倒之虞或已依第59

條第五款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
間距（單位：公尺）鋼管施工架之種類

水平方向垂直方向
5.55單管施工架
89框式施工架（高度

未滿五公尺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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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平台高差2公尺以上工作場所邊緣開口未設置護欄

廠區作業平台墜落風險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辨識墜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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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降低風險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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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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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邊緣開
口未設護欄

吊料處樓板邊緣
開口未設護欄

施工構臺邊緣開
口未設護欄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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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邊緣、樓板邊
緣開口未設護欄

管道間開口未設護欄及
安全網

水平支撐開口未設安全
網或安全母索，人員未
戴用安全帶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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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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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作業未設踏板，人員未戴
安全帽及安全帶

屋頂作業未設踏板，人員未戴用
安全帽及安全帶，施工架未組立
至工作面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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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踏穿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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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工廠之鋼構屋
頂，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1. 於邊緣及屋頂突出物頂板周圍，設置高度90公

分以上之女兒牆或適當強度欄杆。
2. 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應於屋頂頂面設置

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通道，並於屋
頂採光範圍下方裝設堅固格柵。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8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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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7條之1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職災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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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原因

肇災能量
或危害物

職業災害原因分析

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

2.不安全動作

基本原因

管理系統
管理缺失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8條之1

40

堆置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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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災害發生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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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站立於高

度約4.5公尺高空工作

車圍欄中欄杆上，從事

鋼索固定作業時，未使

作業勞工確實戴用安全

帽及安全帶。

基本原因：
1. 未實施一般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2.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
3. 對於使用高空工作

車作業未訂定作業
計畫使作業勞工周
知及指定專人指揮
監督勞工依計畫從
事作業。

4. 未落實承攬作業管
理。

直接原因：

罹災者從事水霧配管鋼

索固定作業時，自高度

約4.5公尺之高空工作

車墜落地面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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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樓板補強作業發生墜落災害造成1死1傷從事樓板補強作業發生墜落災害造成1死1傷

工作台未見有可與
堆高機連接固定之
處，作業時因重心
不穩，塑膠棧板掉
落翻覆墜落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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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堆高機載人作業應使
用平台
不得使勞工搭載於堆高機之
貨叉所承載貨物之托板、撬
板及其他堆高機（乘坐席以
外）部分。但停止行駛之堆
高機，已採取防止勞工墜落
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
第10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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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於棧板上進行撿貨作業發生墜落災害致死站立於棧板上進行撿貨作業發生墜落災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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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機臺時不慎踏穿輕鋼架矽酸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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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媒管保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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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媒管保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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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

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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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例子
案發當時生還者吊在半空中，另外一位勞工不幸墜落地面罹災。

為什麼要穿戴安全帶且確實勾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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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作業墜落、滾落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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